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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南京国民政府对国人出国整体上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 , 除在个别时期外 , 允许国民在具备一定资格、办理一定手

续的前提下出国。这一政策有其历史渊源, 也有其创新所在。倘若考虑到国内外环境因素, 还有其不足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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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国际迁移的发生 , 须迁出国与迁入国之

相互配合才能完成。从迁出国来看 , 经济落后、人

口压力、政治腐败和社会混乱等诸多“推力”因素

至关重要, 但政府有关移民的态度、政策等制度因

素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国民时期是中国人

向海外移民较为自由的时期 , 国民政府允许国民

在具备一定条件、履行一定手续的前提下出国或

移居。这里, 仅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移民政策作

些分析。

一

“掌管本国在外侨民移殖保育事务”是南京

国民政府侨务部门的主要职责 , 这一时期也已经

有了专门管理华侨出国的机构。1927 年蒋介石政

府定都南京后, 侨务机构曾几经变动 , 先是在外交

部之下设立侨务局, 次年又恢复侨务委员会 , 该侨

务委员会先是隶属于国民政府 , 之后一度改隶中

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, 至 1932 年 4 月正式改组后

改隶行政院, 并一直沿袭至 1949 年。相应的, 主管

华侨出国的机构在侨务委员会内部也几番变迁 ,

1928 年 侨 务 委 员 会 初 设 时 有 专 门 的 移 民 科 , 至

1932 年, 有关侨民移殖之指导及监督事项归侨务

管理处下设的移民科负责。之后, 侨务委员会组织

法又几次修改 , 至 1947 年时仍归侨务委员会侨务

管理处负责。

除中央侨务机构外 , 1933 年 9 月侨务委员会

还颁布《侨务委员会驻各口岸侨务局章程》, 规定

在华侨较多的地区设立侨务局。侨务局服从侨务

委员会指挥, 其职责包括: 侨民出国的奖励或取缔

事项; 防范侨民被骗及非法私招劳工出国; 解答侨

民出入国的咨询及指导; 侨民出入国检查纪录统

计; 指导侨民报关纳税及侨民委托代办事项; 侨民

出入国时协助保护及防止舟车关卡勒索; 侨务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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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交办事项 [1]。可见 , 侨务局( 包括以后的侨务

处) 主要负责侨民出国事项 , 且由于侨务局、处均

是在华侨较多的地区设立 , 这些地区同时也是对

外移民的主要地区 , 因此负责更多的实际移民工

作。这样的侨务局在 1933～1936 年间相继在厦门、

上海、汕头 , 江门、海口、广州等地设立 , 抗日战争

全面爆发后 , 除上海侨务局在“八一三”抗战发生

后停办外, 其余的侨务局虽曾多次迁徙 , 但仍艰难

地开展工作。其中, 广州侨务局于 1936 年 12 月改

组 为 广 东 侨 务 处 , 海 口 侨 务 局 迁 至 昆 明 后 也 于

1942 年 6 月改组为云南侨务处。1941 年 12 月福

建侨务处在福州成立。1946 年 2 月, 上海侨务局恢

复并改组为上海侨务处。1948 年 9、11 月香港、台

湾侨务局相继设立。

另外, 由于外交部负责签发护照 , 内政部负责

出具旅外侨民国籍证明 , 因而也是侨民出国的主

要负责机构。

在华侨出国问题上 , 国民政府基本沿用北洋

政府的宽松态度, 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国民自由

出国。至于具体的移民政策, 则随着时代不同而有

所变动。

( 一) 1927～1937 年间的对外移民政策

这一时期, 在对外移民问题上 , 国民政府首先

面临的就是保护本国国民出国的权利。20 世纪 20

年代末 30 年代初正值世界经济萧条时期, 1931 年

以后, 东南亚各国也相继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猛

烈冲击, 工农业生产普遍衰退, 失业、半失业人口

陡增。为复兴本国经济, 暹罗、荷属东印度、马来

亚、越南、菲律宾等国家相继通过拒绝或减少华侨

入境名额, 增加华侨入境税、居留税等方法来限制

华侨入境, 各国打击迫害华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。

如荷印政府为维持本国工人生计 , 对于华工及其

妻子入境多方刁难 , 以种种理由拒绝其入境或没

收其应退还之登岸税。暹罗政府 1933 年初颁布

《增补移民入口条例》, 规定回暹执照费由五铢增

至 20 铢 , 有效期由二年减为一年 , 离境一年即

失效, 同时规定入口华侨须能书写执照内文字为

限[2]。由于其时华工经济上不宽裕 , 文化水平也普

遍不高, 妇女则更是如此 , 因此这一条例实是限制

贫苦华工入境, 尤其限制妇女入境。此外 , 类似挪

威、墨西哥政府借口华侨不合居留手续而遣送出

境者也时而有之。在此情况下, 广大侨民呼吁政府

予以交涉。1929 年 3 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三大上,

朝 鲜 支 部 代 表 张 鸿 海 等 人 就 提 出 “请 从 速 交 涉

1927 年秋韩国驱逐华侨案”, 而澳洲总支部代表王

健安等人也提出 “请国府与澳洲政府交涉废除华

侨入境苛例案”[3]。

对此, 国民政府积极运用外交手段予以交涉。

在 1933 年的外交报告中 , 国民政府将“侨民之保

护”单独列出 , 并专门就墨西哥、挪威等国政府的

排华行为提出抗议。与此同时, 还采取种种措施与

各国交涉。对于各地排华风潮, 经交涉有所改善者

有 : 墨西哥排华案件 , 瓜地马拉限制华侨案 , 洪都

拉斯移民法案 , 尼加拉瓜移民律案 , 萨尔瓦多、哥

斯达黎加、加拿大、纽丝伦、南非联邦等移民法案

等, 这些国家或地区均允诺不再无故限制华侨入

口。之后, 对于海峡殖民地对华侨入关施行裸体检

查一案, 经驻槟榔屿领事向殖民地政府接洽 , 也已

撤消[4]。

其次, 国民政府也试图从法律上对华工出国

问题予以规范。契约华工是此时移民的重要成分。

鉴于海外华工失业众多的现实 , 1935 年 10 月 , 国

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《工人出国条例》, 侨委会又

根据条例的精神制定了《募工承揽人取缔规则》和

《出国工人雇佣契约纲要》等法规 , 以保护华工权

益。其中, 《工人出国条例》明确宣布政府实行华工

劳动签订契约自由的原则。这些法规还规定: 禁止

外国人以“卖猪仔”的方式招募华工 , 募工承揽人

必须得到侨务委员会的批准并拿到许可执照 ; 工

人出国前须与雇主或其代表人订立雇佣契约 , 各

项议定是否合理 , 须经侨委会批准; 雇主对待华

工, 应与当地工人平等 , 并同享国际间优待工人办

法, 不得歧视; 侨委会或所在地中国领事馆派人到

华工工作地视察, 雇主必须开诚接纳, 等等[5]。这其

中, “华工劳动签订契约自由”表明政府并不限制

华工出国, 其它相关规定则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出

国华工的权益。

再次, 国民政府也加强对侨民出境的管理。一

方面, 令上海、厦门两侨务局对于出国人民妥为指

导, 使移民适合移入地需要。如厦门侨务局成立

后, 就专门设立了“华侨咨询处”, 指定职员对于侨

民出国之手续及所往地移民律例之规定等予以详

细解答 , 还编印了《领取普通出国护照须知》、《领

取护照事项表式样》, 分发给出国侨民及厦门各旅

社客栈, 藉以指导。另一方面 , 侨务委员会也严格

把好出国关口。对那些用钱买旧证书、冒名顶替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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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出国者, 以及一些奸商包客潜行登岸之行径 ,

侨务委员会分函闽粤两省政府并训令上海、厦门

两侨务局切实防范, 以禁绝非法移民。对于汕厦关

卡敲诈勒索及两地奸商高抬船票盘剥出入国华侨

的行为, 侨委会也要求汕厦两地严厉取缔 , 以肃清

出入国通道。

此外, 为更好地了解侨情, 1934 年侨委会还拟

具 了 《海 外 各 地 华 侨 户 口 人 数 及 职 业 籍 贯 调 查

表》、《海外各地华侨出入口人数统计表》等 10 种

海外华侨情况调查表, 令驻外领事及中华商会等

就所在地情况分别办理。在此期间, 侨委会也曾制

订《契约劳工调查表》, 令南洋各属领馆侨团就契

约劳工人数、契约年限、何种方法招募、待遇等情

况进行调查。调查本身虽然不属于对外移民政策

的范围, 但调查的部分内容却是政府移民政策的

反映, 其中对华侨在外生活情形的调查更是为今

后的移民工作做准备。因此, 这些调查工作对于侨

务委员会以后更好地对侨民移殖进行指导、监督、

保护及调剂均有重要的意义。

( 二) 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移民政策

这一时期初期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, 沿海

居民为避难而大量出国 , 但自 1939 年欧洲战事发

生 后 , 日 本 南 进 倾 向 日 益 明 显 , 华 侨 主 要 居 留

地———东南亚地区也不太平, 国民出国减少。至太

平洋战争爆发 , 暹罗、马来亚、菲律宾以及香港等

地相继沦陷, 华侨在当地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

威胁。不仅如此, 受日方恐吓与挑拨 , 暹罗等国政

府相继采取了激烈的排华措施。如 1939 年暹罗以

未缴纳助政费为由, 将 200 余名华侨解压出境[6]。

1941 年, 巴拿马发生排华事件, 同年秘鲁也开始禁

止华侨入境。在此情况下, 大批华侨颠沛流离 , 冒

险回国。

对于华侨在海外的艰难境况 , 作为执政党的

国民党也早有认识。1940 年 7 月, 国民党五届七中

全会分析了其时海外华侨地位的六大危机 , 其中

第一条为政治上的危机, 即限制华侨入境 , 取缔居

留, 政策苛例层出迭出[7]。实践中, 对于各国排华法

案 , 国民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的交涉 , 并有所改善。

如 1941 年 6 月签订的《中国秘鲁关于华侨旧客返

回秘鲁之换文》规定, 华侨旧客在遵循一定条件的

前提下可以返回秘鲁。另, 1942 年 11 月的《中古友

好条约》及 1944 年 11 月的《中墨友好条约》均规

定 两 缔 约 国 人 民 得 在 与 其 他 国 人 民 同 样 条 件 之

下, 自由出入彼此领土。1943 年 8 月的《中国巴西

友好条约》也保障彼缔约国人民在境内游历、居住

等权利。但总的说来, 由于此期国际国内局势均不

安定, 这方面的成果不多。

由于此期回国难侨的救济工作迫在眉睫 , 国

民政府将主要的工作重心放在了这上面。1941 年

后, 由国民政府各中央机构联合组成的回国侨民

事业辅导委员会和各省“紧急救侨委员会”相继成

立 , 与此同时 , 国民政府还颁布了《紧急时期协助

侨民回国及移居办法》、《回国侨民登记条例》、《回

国侨民临时接待所接待侨民暂行办法》、《回国侨

民事业辅导委员会救济回国侨民暂行办法》等条

例法规, 并拨出专款, 对在海外受到排挤和摧残的

归侨及在国内因侨汇中断而陷入困境的侨眷分别

进行救济, 救济措施包括收容、遣送、介绍工作、创

办归侨村、增设侨校侨班、发放侨贷等 , 使他们得

到一定的安置。

值得一提的是, 此期国民政府对归侨的安置

只是一种暂时行为, 并不准备将其长期留在国内。

正因为如此, 至抗战末期 , 国民政府又开始积极准

备遣送归侨工作。至 1945 年 5 月 , 在战后侨务筹

划 委 员 会 制 定 的 侨 务 复 员 工 作 计 划 暨 事 别 计 划

中 , “战事结束, 侨民迁回原地 , 事先与办理国妥为

洽商, 请予便利”即为该侨务复员工作计划的第一

项。而事别计划部分, 也包括遣送归侨的内容[8]。可

见, 此期国民政府对于归侨再出国的态度是积极

的。

这一时期 , 为防兵源不足 , 1938 年 9 月 , 行政

院颁布 《战时壮丁出国按旧客新客分别办理的指

令》, 提出: 凡为归国华侨确系旧客 , 若再赴外洋重

理旧业 , 免受壮丁出口之限制 ; 若为新客者 , 则厉

行兵役法, 制止壮丁出国[9]。即使是归侨, 根据 1943

年 9 月行政院颁布的 《返国侨民征服兵役办法》,

除单独负有家庭生计责任者可以暂准缓征外 , 其

它适龄归侨也需服役。后来, 政府又恐归侨停留国

内时间太久, 致使其在侨居国的出口凭证失效或

产业遭人霸占等, 又规定归侨回国未满两年者 , 可

以免服兵役。各地方政府, 如福建省政府 1941 年 3

月公布《战时限制人民出国暂行办法》, 规定“年满

16 岁至 50 岁人民限制出洋。”[10]这些规定显然是

为了应付战时需要而设。

( 三) 抗日战争后期的对外移民政策

这一时期的对外移民工作分为归侨复员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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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移民两个部分。其中, 归侨复员是国民政府移民

工作的重心。

为 负 责 战 后 各 受 害 国 的 复 员 和 救 济 工 作 ,

1943 年 11 月, 英、美等 48 个国家在华盛顿成立了

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”( 简称“联总”) , 并制定了

《联总遣送归侨之条件》, 即 : 一、受战事影响流离

失所之归侨; 二、在原居留地有居住权者; 三、未曾

因政治关系受原居留地政府驱逐出境之处分 , 或

因患不治疾病不准入境者[11]。按照这个规定, 中国

大部分归侨在遣送范围之内。为配合联总工作, 国

民政府于 1945 年 2 月成立了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

署”( 简称“行总”) 。同年 11 月 , 还颁布了《侨务委

员会各口岸侨务局组织条例》, 这一条例和 1933

《侨务局章程》相比变动不大 , 但在职能部分 , 将原

来“侨民出国的奖励或取缔事项”改为“关于侨民

出国之指导事项”[12]。这体现了国民政府在出国问

题上的单向考虑。

为具体开展归侨复员工作 , 在 1945 年 9 月颁

布的《三十五年度国家施政方针》中 , 国民政府把

“扶助华侨返回原地, 便利其复产、复业 , 并为其获

取在侨居国的平等地位”作为 1946 年度侨务工作

的首要任务[13]。1945 年底, 侨务委员会、外交部、善

后救济总署联合议定三项 《南洋华侨复员办法》,

规定南洋解放区华侨之善后救济 , 由外交部向有

关政府切实交涉, 务使就地妥为救济, 并从速办理

华侨复员入境事宜; 对南洋解放区华侨返还原居

留地之川资, 由善后救济总署完全负责; 侨务委

员会负责办理侨胞复员出国之登记审查及辅导事

宜[14]。1947 年 1 月国民政府又制定了《遣送侨民办

法》, 对归侨遣送事项进行分类安排: 甲、国内归侨

出国复员之遣送。一、先由侨委会办理登记 , 凡侨

民具有海外证件, 经审查合格后 , 应分别地区造具

名册, 分送“行总”及外交部。二、行总依照名册, 负

责由内地遣送至海口 , 再由“联总”遣送至原居留

地。三、难侨返回原居留地之入境手续 , 由外交部

向各该地政府分别交涉。乙、遗失海外证件归侨之

复员。一、由侨委会办理登记 , 造具名册分送外交

部及“行总”。二、外交部依据侨委会所造名册 , 转

饬各该地领馆向各该地政府交涉入境。三、俟得当

地政府许可后, 由“行总”会同“联总”遣送[15]。这样,

侨民遣送事宜就由侨务委员会、外交部等部门分

工合作, 共同承担。其中侨务委员会负责对复员归

侨进行登记; “联总”和外交部负责与各居留地政

府交涉; 交通部负责提供交通工具; 而归侨护送则

由“行总”和“联总”负责 , 先由“行总”将归侨送至

国境, 再由“联总”将其送至各侨居地。

归侨复员工作的第一步是办理归侨总登记。

早在 1942 年初, 侨务委员会及其所属侨务处、局

就曾对因战事影响而回国的归侨进行登记。1945

年 11 月 5 日起, 侨委会又开始举办侨民出国复员

登记 , 分重庆、贵阳、昆明、柳州、畹町各区及闽粤

各侨务处、局所在地分别办理。至 1947 年 3 月复

员登记工作结束时 , 共登记 81799 人 , 其中有海关

证件者 73900 人, 证件遗失者 7899 人[16]。接下来,

因为各居留地政府对华侨入境的态度极不一致 ,

有规定返境条件的, 有规定返境手续的 , 有规定返

境人数的 , 有规定返境时间的 , 甚至有藉辞排斥、

故意作难的, 这些均要循外交途径分别交涉。为

此, 外交部费了不少周折 , 与英菲法暹等各国当局

一一交涉, 并取得一定的成效。

从 1946 年春开始 , 归侨遣送工作陆续进行 ,

以福州、汕头、厦门、广州等地为主要遣送地点。复

员归侨当中 , 1939 年回国服务的华侨机工得到一

定的照顾, 国民政府最终决定给每人发放奖金 200

美元 , 从优补助旅费和服装费 , 免费送至海口 , 再

由联合国救济总署复员组主任克拉克主持接送回

原侨居地。此外, 在补助费问题上, 在 1946 年 3 月

以前, “行总”负责遣送的复员侨胞 , 西北仅至畹

町 , 东南仅至香港 , 过此则须自备旅费 , 这对侨民

而言困难颇大。1946 年 3 月行政院制定《太平洋战

事发生后回返原居留地归侨补助外币办法》, 规定

对于返回缅甸归侨每人补助缅币 500 盾 , 返回马

来亚归侨每人补助美金 200 元 , 人数以 3000 为原

则[17]。另对返回暹罗、越南归侨的补助和缅甸归侨

相同, 对返回荷属东印度、菲律宾归侨的补助和马

来亚归侨相同。这对归侨也有所帮助。

总体而言, 由于各居留地政府对华侨复员设

置种种障碍, 复员工作进展缓慢。至 1947 年 5 月

底, 由“联总”和“行总”护送出国的侨民仅为 21255

人 , 加上自费出国的 19573 人 , 复员华侨共 40828

人, 尚有近四万归侨滞留广州、厦门等地 [18]。至

1947 年 8 月, “联总”和“行总”工作先后结束, 从该

年 10 月 1 日起, 华侨复员事宜由国际难民组织远

东局和国民政府社会处接办。此后, 国民政府把主

要精力用于内战, 归侨复员工作进展更加缓慢 , 至

1948 年 8 月仍有 19320 名归侨未能复员[19]。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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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, 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 , 归侨复员工作也未能全

部完成。

这时, 由于内战再次爆发 , 一般移民申请出国

也骤然增多, 而战前华侨移民最多的东南亚国家 ,

战后民族情绪高涨, 再加上又面临着政治稳定和

经济复兴的困难, 因而对华侨入境限制重重。对

此, 国民政府尽可能运用外交手段进行交涉 , 以保

障移民的权利。如 1945 年 8 月暹罗耀华力路排华

事件发生之后, 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, 并派出代表团

与暹罗政府谈判 , 提出赔偿、惩凶、放宽华侨入暹

限制及华侨自由选择职业、居所等要求。经谈判 ,

1946 年 1 月中暹双方签订 《中华民国与暹罗王国

友好条约及谅解备忘录》, 规定两国人民可以自由

出 入 对 方 领 土 , 其 身 体 、 财 产 得 享 受 保 护 和 安

全 , 并享有与国内人民同样的旅行、居住、职业等

自由[20]。又由于战后大批粤籍居民前往暹罗, 1947

年始, 暹罗将每年入境华侨限制在一万名以内 , 但

同时暹罗政府又将约 4000 名复员旧客计入其内。

后经外交部交涉 , 暹罗政府允诺自 1937 年至抗战

胜利时有暹方证件之归侨准许复员 , 不计入新移

民名额内[21]。1948 年 1 月, 暹罗移民局将华侨入境

担保金提高到 1000 铢 , 经国民政府多次交涉后 ,

儿童担保金改为 120 铢[22]。此期, 国民政府与其他

国 家 签 订 的 条 约 中 也 有 保 护 华 侨 出 国 权 利 的 条

款。如 1947 年 4 月签订的《中菲友好和约》, 规定

中菲两国人民在与第三国国民同样条件下 ( 美国

除外) 可自由地在对方国家领土内出入境。

与此同时, 国民政府也在出境方面加强管理。

从 1946 年起 , 侨务委员会先后公布《人民出国回

国管理规程》( 1946 年 10 月) 、《人民出国赴暹管理

办法》( 1947 年 4 月) 、《取缔轮船滥载侨民赴暹办

法》( 1947 年 4 月) 、《赴美移民审查规则》( 1947 年

7 月 ) 、《移 民 赴 暹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》( 1948 年 5 月 )

等, 对出国事项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。其中《人

民出国回国管理规程》规定 : ( 1) 人民有下列情况

的 , 可予出国 : 有独立谋生能力者 ; 有正当理由而

合于各种法令之规定者; 归侨执有合法证件再出

国者。但有以下情况之一者 , 限制出国: 受刑事处

分在执行期内或受剥夺公权尚未复权者; 现受兵

役征召而企图逃避者; 身患恶疾者; 作不正当营业

者; 有不良嗜好者; 未成年儿童无亲属或监护人同

行者。( 2) 人民出国应依照侨委会指定之地点出

口 , 不得任意越境 , 并应事先填具申请书 , 呈经出

口地之侨务处、局核准发给出国许可证 , 方得购买

车船或机票, 出口前得进行许可证呈验。( 3) 人民

出国应凭出国许可证向外交部或委托机关申请发

给护照, 到达居留地后 , 应将出国许可证及护照呈

报当地使领馆登记[23]。可见, 该规程旨在规范人民

的出国行为。总的看来, 这一时期的管理条例多能

配合各国的入境条例, 也注重侨民在外的实际发

展。如为配合暹罗政府每年一万名中国公民入境

的限额, 国民政府制定了 《人民出国赴暹管理办

法》, 对各港口的出境名额进行了分配。而为使侨

民能够更好地适应居留地环境 , 《赴美移民审查规

则》规定 : 赴美移民除须具备一般移民条件外 , 还

须曾在国内外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而略谙英语 , 经

济情形良好具有妥适保证 , 有一技之长而能自食

其力等条件。这样的规定显然更适合于侨民在海

外的生存和发展[24]。由于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非法

偷渡行为, 外交部也要求各主管当局严格取缔船

员私带乘客行为。

此外, 由于各国政府的战后移民条例常有变

更, 致使许多华侨到达外国时未能顺利登陆。为避

免出现这种情况, 政府各部门尽可能为侨民提供

各国入境方面的实时信息。如 1946 年 10 月, 粤善

后救济分署将日本、朝鲜、法国、美洲及德国等地

华侨入境条例予以公布。1947 年 12 月, 侨务委员

会再次公布海外各地华侨复员及人民申请出国证

明限制办法。为方便华侨出国, 一直由侨委会转请

外交部核发的护照也改由粤侨务处转请两广外交

特派员公署核发。有些地方机关在协助侨胞出国

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。如 1946 年汕头边区总部、

市府、市党部、市参议会、侨务局等七个单位联合

组织“协助出国侨胞委员会”, 协助出国侨胞办理

登记购票, 以防止有人操纵船票黑市。1949 年广州

市民政局还明确表态: 侨胞出国应予以鼓励。嗣

后, 本市市民办理出国手续, “一律从速付处理 , 速

予填发, 不得稍有留难阻滞 , 经办人员更不得藉端

需索。”[25]这些也为出国侨民提供了不少便利。

值得一提的是, 随着内战的节节败退, 至 1948

年 4 月, 国民政府颁布《“戡乱期间”归国侨胞服役

及 国 内 现 役 及 适 龄 男 子 申 请 出 国 处 理 办 法 》, 规

定: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归侨已届现役及龄之男子 ,

经侨务主管机关核准返回原居留地者 , 准暂缓征

集 ; 新华侨回国在 10 个月内可暂缓征集 ; 华侨回

国后返回侨居地因航路未通或交通工具发生困难

- 21 -



或居留地政府发生战事拒绝入境 , 处理家乡产业

诉讼, 案悬未结及有关情况者可以暂缓征集; 归国

侨胞自愿在政府国防工业部门投资 , 取得主管机

关证明者, 及青年华侨学生在学者也可免征。其余

人员一律需要服完兵役才能出国[26]。显然, 其出发

点是为了保证战时兵源。

总之, 自 1927～1949 年 , 国民政府除因为战争

需要, 对青壮年男子出国一度有所限制外 , 其移民

政策整体上比较宽松。

二

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移民政策 , 整体上仍承

袭了民国初年的对外移民政策。1912 年 3 月 19

日, 孙中山颁布《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“猪仔”及

保护华侨办法文》和 《令 广 东 都 督 禁 贩 卖 “猪 仔 ”

文》, 严禁贩卖“猪仔”, 开辟国民出国的正当途径。

与此同时 , 孙中山也明确表示 : 今后要敞开国门 ,

允许国民自由出入国境或到国外谋求生路[27]。这条

法 令 为 以 后 民 国 政 府 的 开 放 移 民 政 策 定 下 了 基

调。这之后的北洋政府除在侨工问题上有所干预

外, 对于移民基本上采取放任政策。而国民政府在

其训政时期约法及宪法草案中均明确规定: 人民

有迁徙的自由, 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。事实

上, 沉重的人口压力, 以及争取外汇方面的考虑使

国民政府没有理由拒绝国民出国。

在华工出洋问题上 , 国民政府基本上继承了

北洋政府的政策。为规范华工出洋事情, 从 1918

年起 , 北洋政府陆续颁布《侨工出洋条例》、《募工

承 揽 人 取 缔 规 则 》、《侨 工 合 同 纲 要 》、《侨 工 保 护

法》等条例条规。其中 1918 年 5 月颁布的《侨工出

洋条例》规定: 侨工出洋有政府选送、直接应募、募

工承揽人招募等三种方式; 侨工应雇时 , 须具备一

定的资格; 直接应募之侨工须呈请侨工事务局核

准; 募工承揽人须经侨工事务局核准发给特许执

照, 其募工手续依募工承揽人取缔规则办理; 侨工

合同须呈经侨工事务局核准 , 其条文应符合《侨工

合同纲要》之规定; 工人出洋须执有侨工事务局发

放之护照[28]。其它法规也从多方面规定了侨工和雇

主之间、侨工与募工承揽人之间具体的权利和义

务关系, 确认了侨工出洋的合法权益。显然 , 这些

精神在国民政府 1935 年的 《工人出国条例》、《募

工承揽人取缔规则》和《出国工人雇佣契约纲要》

中得以体现。与 1918 年《侨工出洋条例》稍有不同

的是, 《工人出国条例》明确宣布政府实行华工劳

动签订契约自由的原则 , 并将出国工人年龄上限

延长至 45 岁。这表明此时政府在出国问题上的积

极态度。

但是, 北洋政府对其它类型的出国侨民则缺

乏关注。即使是在侨工问题上 , 在一战结束之后 ,

也 因 参 战 侨 工 的 不 复 存 在 而 试 图 撤 销 侨 工 事 务

局 , 没有意识到契约华工不是一时的现象。显然 ,

这表明其缺乏前瞻性。相对而言, 南京国民政府兼

顾到了移民问题的方方面面。这一时期, 已经有了

专门管理华侨移民的机构 , 护照也由外交部统一

签发, 这也与北洋政府外交部只签发商人出入国

护照, 而侨工出国则另由侨工事务局办理不同。在

具体工作上, 由于在其统治期间海外排华事件不

断, 因此又用了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处理归国难侨

问题及与各国交涉华侨入境问题 , 抗日战争胜利

后主要处理归侨复员问题。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,

在抗战时期及战后内战时期又对壮丁出国有所限

制。当然, 为了规范国民出国, 保护出国华侨权益,

国民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条例法规。如 1935 年的

《工人出国条例》, 1945 年的《侨民请领护照出国核

给证明办法》, 及之后的《关于人民出国回国管理

规程》、《人民出国赴暹管理办法》、《取缔轮船滥载

侨民赴暹办法》及《移民赴暹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等。

这些条例法规, 有一般性的出入国管理 , 有专门针

对某个国家的出国管理 , 有专门调整某部分人的

出国行为。这些主要是为适应当时环境而制定的,

体现了其务实的一面。

从整体上看 , 由于国民政府对出入境限制不

严, 此期国人大量向海外迁徙。由于缺乏国民政府

时期的单独记录, 这里只能以整个民国时期的人

数来加以说明。这一时期, 以契约华工的形式向世

界各地迁移人数在 400 万人以上。还有 300 多万

人由境外亲友担保出境或以自由移民的身份移居

海外。经过近 40 年的移民, 海外华侨从 20 世纪初

的 1000 万人增至 40 年代末的 1700 万人[29]。另据

统计, 仅 1922～1939 年, 经厦门、汕头、香港三地出

洋的移民就达 550 万人左右[30]。这种大规模的迁移

现 象 与 其 时 中 国 政 府 实 行 的 宽 松 政 策 是 分 不 开

的。

当然, 国民政府的移民政策也有其不完备的

地方。首先, 在移民问题上缺乏积极的规划。华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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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先因迫不得已, 自发向外移殖 , 政府采取放任态

度, 任其自生自灭。及至国民政府时期 , 虽然政府

也试图对海外华侨人数及其发展状况进行调查统

计, 并曾经对各国移民信息进行介绍 , 但是 , 这

些 调 查 工 作 又 极 不 完 整 , 事 后 也 缺 乏 认 真 的 分

析。因而在移民问题上并无计划可言 , 也缺乏主

动的调整。这种移民注定只是盲目的和被动的 ,

不仅不利于移民在外的发展 , 而且可能遭致外人

排斥。

其次, 国民政府在移民方面的不作为 , 也导致

一些问题的发生。放任、不扰民有时可对事情的发

展起到某种促进作用, 但由于移民涉及到移出和

移入两个方面, 因此, 出境国政府的态度还需视入

境国政府的态度而定 , 当入境国政府对移入民有

所限制时, 出境国政府就有必要对其移出行为进

行管理。这种管理包括出国前之许可、出国时之国

境管理, 以及必要时之出国强制等方面 , 在每个方

面, 政府都应负起指导、监督之责。但这一时期, 就

指导而言, 国民政府充其量就是对各国移民条例

及出境手续进行介绍 , 对于更为重要的职业指导

就非常缺乏。在监督方面, 虽然侨委会曾试图对非

法移民作有效控制, 但由于侨委会本身势单力薄 ,

权利也十分有限, 因此实际效果不大。如自滇缅路

1939 年开放后, 经腊戍非法入境的关系, “上缅甸

的华侨人口以一种惊人的比率在增加中”, 致使在

战后缅甸华侨复员的问题上 , 缅甸政府以其国内

秩序不稳为由, 表示拒绝接受华侨复员[31] 。

再次, 已经制订的移民政策也存在一些不如

人意的地方。拿归侨复员工作来说, 战时国民政府

曾对战后归侨复员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 , 但

这些规划是在战争条件下仓促制订的 , 缺乏必要

的调查研究, 也未能充分考虑到战后形势的发展

变化。如国民政府战时所订华侨复员计划是基于

南洋各地逐次光复来考虑的 , 之后也未能根据国

际国内形势的变化, 对计划作必要的修改。这样 ,

战争突如其来的全面胜利 , 使得战后华侨复员只

能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勉力应付。

最后, 政府官僚机构的腐败也妨碍了移民工

作的进行。如 1946 年 8 月初 , 马来亚政府曾来电

表示欢迎华侨复员, 对木工、土工、护士、教员等尤

为需要。但政府办事人员在登记手续上对归侨故

意刁难, 至 9 月底, 登记合格者尚不满 200 人[32]。可

见, 政治腐败也是复员工作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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